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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摘要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

书》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有关规

定，本报告书摘要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在西藏城投拥有权益的股份。截至本报告书

摘要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

在西藏城投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摘要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

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收购尚需履行的程序包括：本次无偿划转尚需取得上海市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复同意；在上交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并在中登上海分公司完成过

户登记程序。 

本次收购系经政府或者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进行国有资产无偿划转，导致

投资者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占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超过 30%， 

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章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北方集团可免

于发出要约。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收购人及收购人所

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摘要中列载

的信息或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收购人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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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摘要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收购人、北方集团 指 上海北方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西藏城投 指 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静安区国资委 指 上海市静安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市国资委 指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报告书、收购报告书 指 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本次收购、本次交易 指 

上海北方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拟通过国有资产无偿划转

方式受让上海市静安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所持西藏

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391,617,705 股股份（占西藏城

投总股本的 41.15%）的行为 

上交所/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登上海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注 1：本报告书所引用的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无特殊说明，指合并报表口径的财务数据和

根据该类财务数据计算的财务指标； 

注 2：本报告书除特别说明外，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

原因造成。 

注 3：根据 2024 年 3 月 30 日公司公告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发行前公司总

股本为 819,660,744 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数量为 131,926,121 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951,586,865 股，新增发行股份尚需完成股份登记，最终股份数量以在股份登记结算公司登记

为准。本次拟划转股份 391,617,705 股股份，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41.15%，本报告中所涉西

藏城投总股本、持股比例均为发行后的总股本、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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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基本情况如下： 

收购人名称 上海北方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卫东 

注册资本 204,218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132272040P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 

物业管理，房地产咨询服务，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动拆迁

代理，市政公用工程，企业投资与资产管理，房地产开发经

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经营期限 1996 年 10 月 22 日至无固定期限 

股东名称 上海市静安区国资委持股 100% 

注册地址 上海市天目中路 380 号 

通讯地址 上海市天目中路 380 号 

联系电话 021-63530303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上海市静安区国资委持有北方集团100%的股权，

为北方集团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收购人的产权控制结构关系图如下： 

 

静安区国资委系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的直属特设机构，代表静安区人民政

府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和义务。北方集团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

内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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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购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及其主营业务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北方集团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企业名称 

持股比

例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要经营范围 

1 
上海北方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 
100% 2,300 物业管理。 

2 
上海市静安区北块房屋

维修应急中心有限公司 
100% 100 

房屋维修应急服务，水泵维修，水箱清洗，

物业管理；建筑装潢材料的销售，白蚁防治。 

3 
上海七浦路服装批发市

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90% 100 

为本市场内服装、针纺织品、鞋帽箱包、日

用百货经营者提供市场管理服务，停车场管

理。 

4 
上海扬波房产开发经营

有限公司 
100% 500 房地产经营开发。建筑装潢材料，物业管理。 

5 
上海北方企业集团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100% 10 企业管理。 

6 
上海北方投资经营有限

公司 
100% 3,000 在商业、建筑业投资经营。 

7 上海静合置业有限公司 100% 500 
职工住宅开发。金属材料，建筑及装璜材料，

水泥，装璜工程。 

8 
上海北滇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100% 2,396 房地产开发及物业管理。 

注 1：北方集团持有上海静安城市更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北方集团根据上

海市静安区国资委要求，把上海静安城市更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托管给区国资委指定的、具

有相关业务经验的上海静安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进行管理，并根据收益情况支付一定管理

费。鉴于上述托管安排，北方集团不享有对该公司的实际控制权，不会将该公司纳入合并报

表范围； 

注 2：北方集团直接持有上海北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99.13%股权，并通过上海北方投资

经营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其 0.87%股权； 

注 3：北方集团直接持有上海市静安区北块房屋维修应急中心有限公司 80%股权，并通

过上海北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其 20%股权； 

注 4：北方集团直接持有上海北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6.69%股权，并通过上海北方投

资经营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其 83.31%股权。 

四、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 

北方集团的主要业务为：物业管理，房地产咨询服务，国内贸易（除专项规

定），动拆迁代理，市政公用工程，企业投资与资产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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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购人最近三年的财务状况 

北方集团最近三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合并报表口径）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111,697.68 898,515.31 918,676.05 

负债总额 811,787.88 630,540.47 667,798.63 

所有者权益 299,909.79 267,974.84 250,877.4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所

有者权益合计 
299,962.53 268,014.16 250,913.47 

资产负债率 73.02% 70.18% 72.69%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总收入 7,732.54 10,250.50 9,907.61 

营业利润 -7,190.31 -2,454.50 -2,874.21 

利润总额 558.75 1,433.13 1,799.04 

净利润 343.00 1,240.67 1,175.7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356.43 1,243.94 1,169.49 

净资产收益率 0.12% 0.46% 0.47% 

注：（1）以上财务数据均已经审计；（2）资产负债率=本期末负债总额/本期末资产

总额；（3）净资产收益率=报告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报告期末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资产×100%。 

五、收购人最近五年内的处罚、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在最近五年没有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

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

仲裁的情形。 

六、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北方集团董事、监事、主要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如下： 

序号 姓名 本人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

地 

是否取得其他

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1 陈卫东 董事长 中国 上海 否 

2 曹雨妹 董事、总经理 中国 上海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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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本人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

地 

是否取得其他

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3 唐玺 董事、总会计师 中国 上海 否 

4 杨燕 职工董事 中国 上海 否 

5 成志诚 外部董事 中国 上海 否 

6 王超 监事 中国 上海 否 

7 马浩元 监事 中国 上海 否 

8 秦国明 职工监事 中国 上海 否 

9 金矜 职工监事 中国 上海 否 

10 商建萍 副总经理 中国 上海 否 

11 于隽隽 副总经理 中国 上海 否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上述人员在最近5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

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

裁。 

七、收购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北方集团不存在直接拥有或控制境内、境外其他

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情况。 

八、收购人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

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北方集团持股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

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金融机构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情况 主要经营范围 

上海闸北北方小额

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50% 发放贷款及相关的咨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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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收购目的 

为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本次将静安区国资委所持西藏

城投股份全部无偿划转至北方集团，能进一步理顺管理层级和管理关系，提升上

市公司的管理效率和北方集团的集团化管控水平，更好推动两个平台向专业化方

向发展。北方集团作为静安区国资委下属的重点国有企业，在本次无偿划转后将

成为西藏城投的直接控股股东，符合北方集团发展战略，并将进一步优化和完善

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及产业结构，巩固和提升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及可持续发展

能力。 

二、收购人在未来 12个月内继续增持或者处置已拥有权益的股份计

划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没有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减持西藏

城投的计划，但是不排除因公司业务发展及战略需要进行必要的整合而导致收购

人持有的西藏城投的权益发生变动的情形。收购人承诺在法定期限内不会减持所

持有的西藏城投股票。若发生上述权益变动之事项，收购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

的要求，执行相关批准程序，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收购履行的程序 

（一）已经履行的程序 

北方集团召开了党委会，并召开董事会作出关于本次无偿划转事项的决议。

2024年4月1日，静安区国资委与北方集团签订《股份无偿划转协议》。 

（二）尚需履行的程序 

本次无偿划转尚需取得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复同意；尚需在

上交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并在中登上海分公司完成过户登记程序。



 

10 

 

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本次收购前后收购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情况 

本次收购前，上海市静安区国资委持有西藏城投 391,617,705 股股份，占比

41.15%，系西藏城投的实际控制人，上海市静安区国资委持有北方集团 100%股

权。本次收购前，北方集团未直接持有西藏城投的股份。本次收购前上市公司的

股权控制结构如下图所示： 

 

本次收购完成后，北方集团将直接持有西藏城投 391,617,705 股股份，占比

41.15%，上海市静安区国资委将不再直接持有西藏城投的股份，上海市静安区国

资委持有北方集团 100%股权，仍为西藏城投的实际控制人。本次收购后上市公

司的股权控制结构如下图所示： 

 

二、本次收购的具体情况 

2024年4月1日，上海市静安区国资委与北方集团签署无偿划转协议，北方集

团拟通过国有资产无偿划转方式受让上海市静安区国资委所持西藏城投

391,617,705股股份。 

通过本次收购，北方集团将直接持有西藏城投41.15%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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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收购的股份是否存在权利限制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本次收购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均为流通股，不

存在质押、司法冻结等权利限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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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资金来源 

本次国有股权划转采取无偿划转方式，北方集团无需支付对价款，北方集团

获得该等股份不涉及向划出方支付现金，不存在收购资金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

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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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况说明 

一、免于发出要约的事项及理由 

根据《收购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资者可以免于

发出要约：（一）经政府或者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进行国有资产无偿划转、变

更、合并，导致投资者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占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比例超过30%”。 

本次收购系北方集团通过无偿划转方式取得上海市静安区国资委持有的西

藏城投41.15%的股份，上海市静安区国资委持有北方集团100%股权，仍为西藏

城投的实际控制人。 

综上所述，本次收购系经政府批准的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符合《收购办法》

第六十三条中关于免于发出要约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收购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关于本次收购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请参见本报告书摘要“第四节 收购方

式”之“一、本次收购前后收购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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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收购的有关信息作

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收购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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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收购人：上海北方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 卫 东  

 

2024 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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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之签字盖

章页） 

 

 

 

 

法定代表人：             

               陈卫东 

 

 

 

上海北方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2024 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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